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江政复决字〔2022〕23号
申请人：熊xx
被申请人：柳州市柳江区自然资源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2年6月29日作出的江自然执罚字〔2022〕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2年7月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经审查，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被申请人作为本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土地进行管理和监督，对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和破坏耕地的行为有进行查处的法定职权。申请人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建设，已破坏了基本农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四条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57号处罚决定因适用法律依据不当，被本机关撤销后，经重新作出了处罚告知、听证告知等程序后，依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三十三条、桂财税〔2019〕35 号文件规定，再次对申请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的江自然执罚字〔2022〕2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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